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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聊城市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（2025 年版）

序号 市国资委事项名称 类别
授权放

权对象

授权放

权时间
依据文件

主办

科室

1

市属企业审批所属企业的混合所有制
改革方案，涉及企业主业且混改后国有
资本不再控股的报市国资委审核（其中
关系全市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行业和
关键领域、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子
企业，混改后国有资本不再控股的，由
市国资委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）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8年 3
月

《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
市属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
济的意见》（聊办发〔2018〕9
号）
参照《山东省国资委山东省财政
厅关于印发<山东省属企业混合
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>的通知》
（鲁国资收益〔2018〕6号）
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
2
市属企业决定国有参股非上市企业参
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所涉
及的国有股权管理事项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4 年
12 月

《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取消和下放
一批审批、核准、备案事项的通
知》(鲁国资办〔2014〕3号)
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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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市属企业决定公司发行短期债券、所属
企业发行各类债券等部分债券类融资
事项，其中，资产负债率超过市国资委
确定的管控线的市属企业发行短期债
券除外。资产负债率超过市国资委确定
的警戒线的市属企业，所属企业确需发
行债券的，在履行决策程序后向市国资
委备案。

授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9 年
10 月

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
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聊
政办字〔2019〕34 号）、《聊城
市国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国资委
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的通
知》（聊国资〔2019〕65 号）《聊
城市市属企业债券融资管理办
法》（聊国资〔2021〕63 号）《山
东省国资委关于印发省属企业债
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国
资产权〔2023〕2号）
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
4
对商业一类和部分符合条件的商业二
类市属企业实行工资总额预算备案制
管理。

放权
有关市
属企业

2019年 1
月

关于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改革国有
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》（聊
国资〔2018〕21 号）、《聊城市
国资委关于印发<聊城市市属企
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（聊国资〔2019〕31 号）、《聊
城市国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国资
委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的
通知》（聊国资〔2019〕65 号）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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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市属企业审批所属科技型子企业股权
和分红激励方案，企业实施分红激励所
需支出计入工资总额，但不受当年本单
位工资总额限制、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
额基数，不作为企业职工教育经费、工
会经费、社会保险费、补充养老及补充
医疗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等的计提依
据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8年 9
月

《关于市属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
和分红激励办法指导意见》（聊
国资〔2018〕46 号）
《聊城市市属国有企业工资总额
管理办法》聊国资〔2019〕31 号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科

6
市属企业集团年金总体方案报市国资
委备案，市属企业审批所属企业制定的
具体年金实施方案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8年 9
月

《关于市属企业实施企业年金制
度的指导意见》（聊国资〔2018〕
45 号）
《聊城市国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
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
单的通知》（聊国资〔2019〕65
号）
参照《山东省国资委关于明确省
属企业实施企业年金有关问题的
通知》（鲁国资考核字〔2018〕
14 号）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科

7
市属企业董事会依照有关规定决定企
业对外担保工作。

授权
各市属
企业

2024年 7
月

《聊城市国资委关于印发<聊城
市市属企业担保管理办法>的通
知》（聊国资〔2024〕35 号）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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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市属企业按规定程序决策各级子企业
的对外担保事项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24年 7
月

《聊城市国资委关于印发<聊城
市市属企业担保管理办法>的通
知》（聊国资〔2024〕35 号）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科

9

市属企业决定市属二级及以下企业改
制、国有产权转让、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
清算、申请破产事项，根据《市属企业
重大事项报告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报
市国资委备案，属于混合所有制改革
的，按第 1 项执行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9 年
10 月

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
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聊
政办字〔2019〕34 号）《聊城市
国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国资委出
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的通
知》（聊国资〔2019〕65 号）
《聊城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市属企
业重大事项报告管理暂行办法的
通知》（聊国资〔2024〕28 号）
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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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市属企业决定市属二级及以下企业改
制、产权转让清产核资有关事项（资产
损失核销、清产核资结果审核确认）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9 年
10 月

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国有企业清
产核资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鲁
国资考评〔2004〕1 号）
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
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聊
政办字〔2019〕34 号）
《聊城市国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
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
单的通知》（聊国资〔2019〕65
号）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科

11
市属企业对集团及其各级子企业批准
的各类经济行为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
进行备案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9 年
10 月

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
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聊
政办字〔2019〕34 号）《聊城市
国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国资委出
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的通
知》（聊国资〔2019〕65 号）
《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印发省属企
业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
知》（鲁国资产权〔2023〕4 号）
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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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市属企业审批二级及以下企业的产权
公开转让事项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9 年
10 月

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
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聊
政办字〔2019〕34 号）《聊城市
国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国资委出
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的通
知》（聊国资〔2019〕65 号）
《聊城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市属企
业重大事项报告管理暂行办法的
通知》（聊国资〔2024〕28 号）
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
13
市属企业审批集团内部的非上市公司
无偿划转、非公开协议转让、非公开协
议增资事项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4 年
12 月

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
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聊
政办字〔2019〕34 号）参照《山
东省国资委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
审批、核准、备案事项的通知》(鲁
国资办〔2014〕3 号)、《山东省
国资委关于产权管理下放事项有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国资产权
〔2015〕1 号）、《企业国有资
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
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 号）、《关
于印发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
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国资发产
权〔2005〕239 号）
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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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市属企业董事会决定年度投资计划，并
将年度投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报告市
国资委。

授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9 年
10 月

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
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聊
政办字〔2019〕34 号）聊城市国
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市属企业投
资监督管理办法及三个配套制度
的通知（聊国资〔2024〕73 号）

规划
发展
科

15
市属企业对其所出资全资企业以公积
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国有资本金事项
进行备案。

放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8年 1
月

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
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聊
政办字〔2019〕34 号）《聊城市
国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国资委出
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的通
知》（聊国资〔2019〕65 号）参
照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
省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
进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鲁
政办字〔2018〕3号）
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
16
市属企业董事会审批集团五年发展战
略和规划，并按规定向市国资委备案。

授权
各市属
企业

2019年 6
月

参照《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
单（2019 年版）》（国资发改革
〔2019〕52 号）
聊城市国资委关于印发聊城市市
管国有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管理
暂行办法的通知（聊国资〔2019〕
46 号）

规划
发展
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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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
市属企业董事会审批所属在从事新产
业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，或者具有较
高风险和不确定业务领域的控股非上
市子企业跟投试点事项，有关事项的开
展情况按年度报市国资委备案。

授权
各市属
企业

2023 年
12 月

参照《山东省国资委关于省属企
业在创新领域的项目跟投试行意
见》（鲁国资考核字〔2023〕40
号）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科

18

对行业周期性特征明显、经济效益年度
间波动较大或处于初创期、转型期等特
殊发展阶段的企业，报经市国资委同意
后，工资总额预算可以探索按周期进行
管理，周期最长不超过三年，周期内的
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并保持
同向联动。

授权
各市属
企业

2022年 4
月

参照《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印发山
东省省属企业工资总额预算周期
制管理试行意见》的通知（鲁国
资考核〔2022〕3号）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科

19

符合条件的“科改企业”，可以综合运
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、国有科
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、国有控股混
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
政策，报经市国资委同意后不受试点名
额限制。实施各种形式股权激励的实际
收益水平，不与员工个人薪酬总水平挂
钩，不纳入本企业工资总额基数。

放权
科改企
业

2019年 9
月

《山东省国资委关于支持鼓励
“双百企业”和“示范工程”企
业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关
事项的通知》（鲁国资企改字
〔2019〕38 号）、《关于支持鼓
励“科改示范企业”进一步加大
改革创新力度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（国企改办发〔2022〕7号）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

科、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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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
“科改企业”及所出资企业属于科研、
设计、高新技术企业的，其科技人员确
因特殊情况需要持有子企业股权的，可
以报经集团公司批准后实施，并报市国
资委备案。其中，“科改企业”为一级
企业，且本级企业科技人员确因特殊情
况需要持有子企业股权的，须报经市国
资委批准后实施。

放权
科改企
业

2019年 9
月

《山东省国资委关于支持鼓励
“双百企业”和“示范工程”企
业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关
事项的通知》（鲁国资企改字
〔2019〕38 号）、《关于支持鼓
励“科改示范企业”进一步加大
改革创新力度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（国企改办发〔2022〕7号）

考核
分配
与收
益管
理

科、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
21
对国有资本投资、运营公司实行一企一
策的授权放权。

授权
放权

国有资
本投资、
运营公
司

2018 年
12 月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改革国有资本
授权经营体制方案的通知》（国
发〔2019〕9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
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省属国有
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实施意
见》（鲁政发〔2018〕33 号）、
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推进
职能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聊
政办字〔2019〕34 号）、《聊城
市国资委关于昌润集团改建为国
有资本运营公司方案的批复》（聊
国资〔2019〕76 号）

产权
管理
及企
业改
革科


